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松江区第 10 批    2024 年 5 月 28 日） 

 

序

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行政 

区域 

问题

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 

属实 

办结 

目标 

处理和整改 

情况 

是

否

办

结 

责任

人被

处理

情况 

1 

X3SH202

4051801

46 

上海机动车回收服务中心： 

 

1.选址于松江区新浜镇林天路 8

号 3 幢（浩海路 76 号），处于黄

浦江上游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缓冲

区，违反了《上海市饮用水水源

保护缓冲区管理办法》第九条； 

 

2.以 M7320 类别研发基地的名义

申报环评，获得审批，但实际从

事的是 C42 的废弃资源综合利用

业，即以研发基地的名义向有关

部门申请报废机动车拆解资质； 

 

3.上海机动车回收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未申领过排污许可证，就开

始作业生产，大量拆解机动车，

因为其以研发名义申请环评，研

发项目没有排污，无需申领排污

许可证，同时又在水源保护区缓

冲区，无法申请排污许可证； 

 

4.上海机动车回收服务中心有限

公司拆车预处理工艺油液抽取废

气不按机动车拆解规范流程走，

工人直接暴力在油箱打孔放出汽

油、柴油等液体，冷却液和齿轮

油完全不处理就直接进入解体阶

段，新能源电车也未按照拆解规

范要求操作，安全气囊回收也为

按规定在密闭空间收集颗粒物，

松江区 土壤 

经调查核实： 

上海机动车回收服务中心有限公司报批的《上汽集团工程试验车

逆向工程研发基地项目》，经专家评审通过后，于 2023 年 6 月得

到松江区生态环境局环评批复（松环保许管[2023]136 号），企业

从事新能源电池及车身材料测试，建成后预计可实现新能源电池

各类测试合计 1200 批次/年、车身材料（金属及橡塑材料）各类

测试合计 4200 批次/年。 

1、关于违反了《上海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缓冲区管理办法》第九条

“缓冲区产业准入要求:禁止新建、扩建涉及一类污染物、电镀、

金属冶炼及压延、化工（除单纯混合或分装外）等对水体污染严

重的建设项目。新建、扩建其它建设项目，不得增加区域水污染

物排放总量”的问题，根据环评文件，本项目的经营性质为试验

研发基地，不涉及第九条中所列的相关禁止类别。项目建成运行

后，主要废水来源为场地冲洗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初期雨水，经

100%收集后进自建污水处理设施预处理达标后纳入市政污水管

网，进入新浜镇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放，污水厂现状处理量

远低于设计处理规模，不会对污水厂产生冲击负荷影响，因此项

目运行不增加区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 

2、关于以 M7320 类别研发基地申报环评，实际从事 C42 的废弃资

源综合利用业的问题，本项目以工程试验车及报废机动车的拆解

产物来从事新能源电池及车身材料测试，本项目对目前市场上流

通的新能源电池及车身材料进行科研测试，从而为行业发展提供

基础性技术支撑。结合试验研究目的和成本控制等因素，项目试

验目标物选定为工程试验车整车及报废机动车的拆解产物，由于

测试要求，项目试验批次较大，即新能源电池各类测试合计 1200

批次/年，车身材料（金属及橡塑材料）各类测试合计 4200 批次/

年，考虑到不同测试类型的单一批次须消耗不同数量的模组，因

此，年试验用废旧汽车拆解总量设定为 31000 辆，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经专家评审通过，并认定试验规模总体合理。综合上述情

况，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7）及国家标准 1

号修改单（国统字[2019]66 号），本项目的行业类别为“M7320 工

部分属实 

1、依法查处违

法行为；2、一

般工业固废跨

省转移按要求

备案；3、厂区

污水经收集处

理达标后纳管

排放；4、加强

日常巡查，发

现问题督促企

业整改。 

1、松江区生态环境局对该企业一般工业固废跨省转移

未按要求备案进行依法查处，加强日常监管。 

2、松江区水务局对该企业未按许可要求排放污水的违

法行为立案查处。 

3、松江区新浜镇加强对该企业的日常巡查，发现问题

督促企业整改，并及时向有关职能单位反馈。 

阶段性

办结 
无 



拆解使用老旧氧割工艺，产生大

量颗粒物，废气处理设施经常不

开，异味极大； 

 

5.拆解时大量危废污泥和碎渣随

处可见，有关部门检查前会清

理，可查看监控录像，其中 5 月

14 日去松江厂区检查时，提前接

到报信，下午 3 点左右开始用水

冲洗； 

 

6.项目安装的污水处理设施从未

启用过，排水管各种原因，排水

不畅，场地油污不经处理，直接

漫入市政下水道； 

 

7.危废固废台账未按照要求如实

记录相关信息，危废计量造假，

可比对危废合同、车辆出入厂区

监控核查，将危废酱油无资质单

位和个人处置，流向不明，未申

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较合理，与环评文件相一致。 

3、关于上汽公司未申领排污许可证就开始作用生产的问题，项目

环评中行业类别为“四十五、研究和试验发展-98 专业实验室、

研发（试验）基地”，根据《固定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

（2019 年版）》，该项目属于除 1-107 外的其他行业、涉及水处理

的，该项目不属于松江区重点排污单位，且项目水处理能力为 24

立方米/天，无需申请排污许可证。 

4、关于该企业作业过程不合规等问题，经区生态环境局核实，该

企业拆车预处理工艺中，使用凿空抽排设备在油箱上开孔并抽取

燃油（与环评报告一致），发动机机油卸下机油螺丝后使用抽排设

备进行收集，油液抽取废气配套活性炭净化装置处理后高空排

放。整体拆卸废旧机动车发动机、变速箱和前后桥，作为一般工

业固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不再细分拆解。安全气囊在专用的

安全气囊引爆装置里处置，引爆废气配套粉尘收集处理设施。车

壳拆解使用汽车拆解机拆解大件、另配有丙烷和氧气进行气切割

（与环评报告一致），配套有粉尘收集处理设施。新能源电车整体

拆卸电池包，电池包作为一般工业固废委托上海毅信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回收处置。检查时预处理、拆解和切割工艺未作业，查见

废气处理设施运行台账。 

5、关于拆解时大量危废污泥和碎渣随处可见，有关部门检查前会

提前清理等问题，经区生态环境局现场核实，该企业拆解工序地

面上铺设有钢板，钢板边上设置挡水条，钢板下浇筑有环氧地

坪。检查时拆解现场地面上未见明显油污、污泥和碎渣。经查看

危废仓库监控录像，未发现冲洗行为，5 月 14 日企业未提前接到

检查通知。 

6、关于项目污水处理设施从未启用过，排水不畅，场地油污不经

处理，直接漫入市政下水道的问题，经区水务局核实，新浜镇林

天路 8 号 3 幢（浩海路 76 号）已办理《城镇污水排入排水管网许

可证》（办证主体为上海国铭电气有限公司），编号为 SJPN11305；

厂区内雨污水管道排水通畅，未见油污。现场对当事人浩海路的

污水总排放口进行了污水采样检查。当事人排放的污水氨氮测定

值为 60.3mg/L，超过上海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

2018)。 

7、关于危废固废处置、台账等未按照要求管理，经区生态环境局

现场核实，该企业危废主要有燃油、废铅酸电池、废矿物油、含

油污泥、尾气催化剂等，委托上海巨浪环保有限公司、上海集承

环保技术有限公司、上海鑫云贵稀金属再生有限公司、上海天汉

环境资源有限公司、鑫广再生资源（上海） 有限公司处置，有资

质、有合同，危废管理计划已备案，有专用的危废贮存场所，查

见危废转移联单和管理台账。一般工业固废主要有废塑料、废

钢、废轮胎、新能源电池包等分别委托上海良多实业有限公司、

江苏辰龙再生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毅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

置，有资质、有合同、有管理台账，其中废钢跨省转移未按要求

备案。 

 


